
马尔康市2018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39,240万元。其中：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,129万元，执行预算的100.49%；上级补助收入104,901万元（其中：返还性收1,184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3,202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5,515万元）, 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包括：体制补助收入79万元；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23,972万元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5,961万元；结算补助收入6,460万元；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2,263万元；城乡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1,688万元；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741万元；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1,917万元；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5,107万元；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1,823万元；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1,489万元；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
3,154万元；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5,118万元；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,430万元；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5,076万元，上年结余1,482万元,调入资金2,880万元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00万元，接受省内其他地市(区)援助收入2,472万元。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4,378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3,040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,075万元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7万元，年终结余640万元，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。

